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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期 以 来 ! 校 外 培 训 机 构
的 资 质 问 题 ! 以 及 部 分 培 训 机
构 存 在 违 规 收 费 "退 费 难 "卷 款

#跑 路 $现 象 !这 些 令 学 生 和 家
长 发 愁%

日 前 ! 教 育 部 和 市 场 监 管
总 局 联 合 印 发 &中 小 学 生 校 外
培 训 服 务 合 同 ’示 范 文 本 ()!这
是 校 外 培 训 行 业 首 个 全 国 性 示
范 文 本 ! 其 中 明 确 培 训 机 构 一
次 性 收 费 不 得 超 过 ! 个 月 或 "#
课 时 ! 并 且 需 要 明 示 办 学 许 可
证 * 要 求 培 训 机 构 的 名 称 必 须
与 营 业 执 照 或 办 学 许 可 证 一
致 ! 如 果 是 线 上 机 构 ! 必 须 有

$%& 备 案 号+
客 观 来 说 ! 这 些 要 求 都 不

是 新 内 容 ! 但 白 纸 黑 字 写 进 合
同 里 ! 作 为 全 国 版 本 的 示 范 文
本 向 全 国 推 广!还 是 第 一 次+ 严
格 落 实 这 份 合 同 ! 将 有 不 小 的
挑 战+

我 国 有 ’()’ 亿 学 生 ! 他 们
基 本 上 都 是 校 外 培 训 的 潜 在 客
户 !从 幼 小 衔 接 "英 语 启 蒙 !到
学 科 培 训 "英 语 提 升 !还 有 留 学
辅 导 !大 都 是 刚 需 + 近 些 年 来 !
校 外 培 训 机 构 发 展 非 常 迅 猛 +
不 过 ! 校 外 培 训 在 发 展 过 程 中
也 暴 露 出 一 些 问 题 ! 一 些 机 构

违 背 教 育 规 律 ! 开 展 以 应 试 为
导 向 的 培 训 ! 增 加 了 学 生 课 业
和 家 庭 经 济 负 担 ! 也 扰 乱 了 正
常 教 育 教 学 秩 序+

按 照 中 央 部 署 ! 从 ’*+) 年

’ 月 份 开 始!教 育 部 联 合 相 关 部
门 开 展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专 项 治 理
行 动+ ’*+) 年 ) 月 份!国 务 院 办
公 厅 印 发 &关 于 规 范 校 外 培 训
机 构 发 展 的 意 见)+ ’*+, 年 - 月
份 !教 育 部 等 六 部 门 发 布 &关 于
规 范 校 外 线 上 培 训 的 实 施 意
见 )! 对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授 课 方
式 "内 容 "收 费 方 式 作 出 硬 性 规
定+

其 中 ! 明 确 校 外 培 训 机 构
必 须 经 审 批 取 得 办 学 许 可 证 !
登 记 取 得 营 业 执 照 后 才 能 开 展
培 训 * 县 级 教 育 部 门 负 责 审 批
颁 发 办 学 许 可 证 + 在 规 范 经 营
方 面 ! 要 求 在 显 著 位 置 公 示 收
费 项 目 "标 准 及 退 费 办 法 !不 得
收 取 超 过 ! 个 月 或 者 "* 课 时
的 培 训 费 用+ 在 师 资 条 件 方 面!
要 求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不 得 聘 用 中
小 学 在 职 教 师 ! 从 事 语 文 "数
学 "英 语 及 物 理 "化 学 "生 物 等
学 科 知 识 培 训 的 教 师 应 具 有 相
应 的 教 师 资 格 + 聘 用 外 籍 人 员
须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规 定 +

以 这 些 意 见 为 指 导 ! 从

./+) 年 至 ./+, 年 !我 国 开 展 了
大 规 模 校 外 培 训 专 项 整 治 !按
照 计 划 !./+, 年 底 应 全 部 整 改
到 位+ 为 了 过 关!有 些 培 训 机 构
调 整 了 收 费 方 式 ! 课 时 包 还 是
一 年 的 !但 每 次 只 缴 费 ! 个 月 +
很 多 机 构 还 要 求 培 训 教 师 报 考
教 师 资 格 证 ! 造 成 这 两 年 教 师
资 格 考 试 报 名 人 数 大 增+

但 是 ! 这 些 硬 指 标 并 没 有
体 现 在 家 长 与 培 训 机 构 的 合 同
中+ 例 如!目 前 很 多 培 训 机 构 依
然 在 售 卖 超 大 课 时 包 ! 有 的 课
时 包 多 达 三 四 百 节 ! 时 间 长 达
两 年 至 三 年+ 一 般 来 说!课 时 包
越 大 !总 价 越 高 !但 单 价 其 实 是
更 便 宜 的+ 所 以!家 长 也 不 反 对
购 买 大 课 时 包+

有 些 线 上 培 训 机 构 从 招 生
到 收 费 "授 课 全 部 在 网 上 进 行 !
根 本 没 有 与 学 生 " 家 长 签 订 任
何 合 同 * 有 些 线 下 培 训 机 构 的
续 费 工 作 也 全 部 在 线 上 完 成 !
不 再 与 学 生 签 订 新 合 同 ! 绕 开
了 监 管+

同 时 ! 还 有 些 中 小 型 校 外
培 训 机 构 继 续 打 着 家 教 "咨 询 "
文 化 传 播 等 名 义 ! 面 向 中 小 学
生 开 展 培 训 业 务 ! 家 长 出 于 各

种 考 虑!往 往 不 会 主 动 揭 发+ 这
些 培 训 机 构 只 在 市 场 监 管 部 门
办 理 过 营 业 执 照 ! 或 根 本 是 无
证 经 营 ! 压 根 儿 没 有 在 教 育 部
门 注 册 !实 际 上 脱 离 了 监 管 !其
教 学 质 量 " 安 全 情 况 存 在 不 小
隐 患+

因 此 ! 此 次 全 国 版 合 同 实
行 后 !首 先 要 继 续 摸 排 !严 格 要
求 培 训 机 构 必 须 与 学 生 " 家 长

签 订 合 同+ 同 时!培 训 机 构 也 需
重 新 调 整 收 费 方 式 ! 设 计 出 价
格 合 理 的 "/ 个 课 时 包+ 教 育 主
管 部 门 和 媒 体 应 多 做 宣 传 工
作 ! 让 家 长 意 识 到 新 合 同 能 更
好 保 护 学 生 和 家 长 的 权 益 !更
有 利 于 学 生 身 心 健 康 ! 争 取 他
们 的 配 合 ! 一 起 监 管 校 外 培 训
机 构 依 法 依 规 开 展 教 学 培 训+

"来 源!经 济 日 报#新 华 网$

日 常 生 活 中!高 空 抛 物"物 业
纠纷等问题时常发生!那针对这些
案 件 法 院 是 怎 么 判 决 的 呢, 贵 阳

+/ 岁 男 孩-高 抛 $砸 死 邻 居 案 !父
母一审判赔 -) 万!物业补充赔偿+

据 了 解 !./+, 年 - 月 . 日 下
午! 被 告 王 某 某 ’.//, 年 ) 月 -
日 出 生 !父 母 协 议 离 婚 !约 定 王
某 某 跟 随 其 母 亲 方 某 生 活 (放 学
后 欲 回 到 贵 阳 市 南 明 区 某 小 区
位 于 ) 楼 的 舅 舅 家 中 !因 家 中 无
人 进 门 未 果 + 王 某 某 步 行 至 -
楼 !从 楼 道 墙 上 消 防 柜 中 取 出 手
提 式 干 粉 灭 火 器 !推 开 - 楼 步 梯
间 防 火 门 !将 灭 火 器 竖 立 放 在 楼
道 打 开 的 窗 台 靠 外 面 !先 后 两 次
从 窗 台 处 推 落 两 个 灭 火 器 下 楼+

第 一 次 灭 火 器 掉 落 在 该 栋 +
单 元 侧 门 地 面 受 害 人 袁 某 某 ’该
栋 + 楼 住 户 兼 经 营 便 利 店 (晾 晒
的 洋 芋 片 后 即 弹 进 附 近 草 丛 中 !

第 二 次 灭 火 器 砸 中 正 在 附 近 翻
晒 洋 芋 片 的 袁 某 某 头 部 !受 害 人
当 场 倒 地 晕 迷 !头 部 出 血 !附 近
玩 耍 的 两 孩 童 亦 受 到 惊 吓+ 后 受
害 人 被 物 业 人 员 发 现 并 送 医 急
救!经 抢 救 无 效 死 亡+

事 后!受 害 人 袁 某 某 的 父 母 "
配 偶 " 子 女 作 为 原 告 诉 至 法 院 !
要 求 被 告 王 某 某 的 父 亲 王 某 "母
亲 方 某 赔 偿 )/ 余 万 元’扣 除 前 期
已 支 付 的 .0 万 元 (!该 小 区 物 业
公 司 承 担 连 带 赔 偿 责 任+

高 空 抛 物 的 行 为 对 社 会 公 共
安 全 存 在 极 大 的 危 险 !极 易 造 成
人 身 伤 亡 和 财 产 损 失 !引 发 社 会
矛 盾 纠 纷+ 本 案 判 决 正 确 适 用 侵
权 责 任 法 的 规 定 !对 限 制 民 事 行
为 能 力 人 的 侵 权 行 为 !因 其 没 有
经 济 收 入 !其 父 母 作 为 法 定 监 护
人 应 共 同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!以 此 警
醒 父 母 要 加 强 对 子 女 的 教 育 !避

免 再 发 生 类 似 事 故 + 同 时 !物 业
公 司 对 本 小 区 及 房 屋 负 有 维 修 "
养 护"管 理 和 维 护 的 义 务!其 对 占
用 通 道 行 为 不 加 制 止! 对 人 流 高
峰 时 段 有 重 物 落 下 而 未 及 时 发 现

’王 某 先 后 两 次 推 落 灭 火 器 (!物
业 公 司 存 在 管 理 上 的 疏 漏! 也 应
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+

为 此 贵 阳 市 南 明 区 人 民 法 院
一 审 判 决 .一 /被 告 王 某 某 的 父
母 王 某 "方 某 于 判 决 生 效 后 五 日
内 赔 偿 原 告 各 项 经 济 损 失 共 计

-)10./(0 元*二"被 告 某 物 业 分 公
司 在 1,.." 元 损 失 范 围 内 承 担 补
充 赔 偿 责 任 !被 告 某 物 业 分 公 司
的 财 产 不 足 以 承 担 部 分 由 被 告
某 物 业 公 司 承 担 *三 "驳 回 原 告
的 其 余 诉 讼 请 求+

"来 源!贵 阳 日 报#环 球 时 报$

%案 情 简 介 & 村 民 陈 某
的 一 块 菜 地 已 使 用 多 年 !邻
居 宣 某 一 直 持 有 异 议+ 近 来
宣 某 一 直 对 陈 某 开 的 棋 牌
室 进 行 干 扰 !陈 某 不 堪 其 扰
要 求 调 解+

%调 解 过 程 & 通 过 调 查
了 解 到 !陈 某 在 十 多 年 前 从
邻 居 张 某 处 以 壹 仟 伍 佰 元
的 价 格 购 买 了 一 块 菜 地 !即
现 在 宣 某 一 直 持 有 异 议 的
菜 地 !宣 某 一 直 认 为 此 菜 地
在 自 家 房 屋 后 面 !应 归 属 自
己!看 见 陈 某 多 年 一 直 使 用
这 块 菜 地 !宣 某 一 直 耿 耿 于
怀+ 宣 某 多 次 索 要 未 果 !便
对 陈 某 开 的 棋 牌 室 举 报 赌
博 "噪 声 污 染 等 !影 响 了 陈
某 正 常 的 营 业 活 动+ 调 解 员
认 为 !这 块 菜 地 原 来 既 不 属
于 陈 某 也 不 属 于 宣 某 !但 宣
某 一 直 认 为 是 自 家 菜 地 的

一 部 分!只 是 陈 某 从 张 某 处
购 买 后 使 用+ 陈 某 和 宣 某 都
有 各 自 的 菜 地!这 块 菜 地 应
该 是 宣 某 更 方 便 种 植 !相 对
于 陈 某 就 有 点 舍 近 求 远 !现
在 只 有 陈 某 先 让 步 !才 能 让
宣 某 息 事 宁 人+

%调 解 结 果 & 陈 某 将 有
争 议 的 菜 地 转 给 宣 某 使 用 !
宣 某 补 偿 陈 某 壹 仟 伍 佰 元 !
双 方 和 解+

%案 例 点 评 & 一 小 块 菜
地 并 不 会 给 陈 某 带 来 多 大
效 益!陈 某 为 使 自 己 棋 牌 室
经 营 活 动 正 常 进 行 !只 有 舍
小 求 大 !邻 里 和 谐 !才 能 取
得 比 争 一 块 菜 地 更 大 的 效
益+

后 白 所
胡 祖 源


